
 

 
依本校學則第二條規定，基本資料與選課資料等供校務運作使用，並於業務存續期間保留。(紙本資料留存 1學期) 

 

編號：__________、學號：__________(由承辦單位填寫) 

中國文化大學____學年第____學期 隨班附讀退課申請表 

一、基本資料： 

姓名  
性

別 
 

生

日 
 

身分證

字號 
 

E-mail  

連絡電話 市話： 手機： 

二、退課資料：（※ 申請中國文化大學校本部隨班附讀課程不開放「換」課） 

編號 開課系所 
科目

代號 
科目名稱 學年期 必/選 學分數 上課時間 

(1)    
學期 

學年 
  

星期___ 

節次___-___ 

(2)    
學期 

學年 
  

星期___ 

節次___-___ 

(3)    
學期 

學年 
  

星期___ 

節次___-___ 

(4)    
學期 

學年 
  

星期___ 

節次___-___ 

(5)    
學期 

學年 
  

星期___ 

節次___-___ 

(6)    
學期 

學年 
  

星期___ 

節次___-___ 

(7)    
學期 

學年 
  

星期___ 

節次___-___ 

 

隨 班 附 讀 

退 費 規 定 

1. 若經報名繳費確認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換課，若因學

校課程停開、異動或無名額，則全額退費。 

2. 隨班附讀之學員因故申請退費經核准者，其退費標準依據

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辦理。 

3. 退費資訊將由本校推廣教育部寄發簡訊通知，並請依其通

知辦理退費手續。 

注意事項： 

1. 凡修習科目成績及格者，即取得學分，取得學分之課程得以申請學分證明書。 

2. 每學期修習學分數規定(含進修學制)：碩士班至多 9學分、學士班至多 18學分。 

3. 人數限制(含進修學制)：碩士班至多 5人、學士班至多 6人。 

4. 在維持教學品質及以正式學生優先選課之原則下，除有特殊限制不開放之課程外，開放各系所專業課

程隨班附讀；進修學制除語文課程外，另開放共同必修課程。 

5. 本校保留課程時間、授課教師與上課地點等異動權利。 

6. 隨班附讀學員未來如通過本校入學考試，取得學籍，其已修之科目學分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

系所規定辦理。 

7. 完成各項手續後請於當天將申請表送回教務組登錄；若未能於規定期限內繳回，將取消其申請。 

※ 本人已詳閱報名注意事項，簽名：______________日期：_______________ 


